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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杭下商初字第1506号
杭州良铭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益明、江

秀君诉你及徐董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民初字第1670号

金友兴：本院受理原告俞珍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551号

叶国生：本院受理原告蒋伦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112号

申请人杭州夏奇煤炭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第 30700051 20359208 号，出票日期 2011 年 11 月 2
日，出票金额 42321元。出票人：杭州国普钢业有限公
司，账号：11011778905801，付款行：深圳发展银行杭州
分行。收款人：杭州夏奇煤炭有限公司，账号：
7331510182200083071，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富阳支
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的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
告期满后一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民初字第944号

杭州歌达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兴来诉你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杭江民初字第9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催字第27号

本院于 2011年 9月 28日，受理了申请人韩城市
天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作出（2011）杭江催字第 27号民
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韩城市天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588号

劳永林：本院受理原告戚丽君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江商
初字第5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687号

陈宏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汇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典当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下午2点 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催字第48号

申请人长坦县旭日不锈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31300051 21832820，票面
金额50万元整、出票日期2011年 6月 21日、汇票到期
日 2011年 12月 21日，出票人浙江合发包装有限公司，
收款人山东晨曦集团有限公司，背书人郑州四维粮油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付款行杭州银行江城支行。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081号

林波：本院受理原告沈国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129号

沈国强：本院受理原告俞珍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下午 2点 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636号

殷耀平、浙江大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姚华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2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700号

俞法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诉俞法兴、宋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12年 3月 5日 14：15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724号

杭州萧山宏翔包装有限公司、张叶琴、李建其、周
冬美、杭州丝亚花边有限公司、杭州宏诚进出口有限公
司、杭州怡尔卫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兴支行诉杭州萧山宏翔包
装有限公司、张叶琴、李建其、周冬美、杭州丝亚花边有
限公司、杭州宏诚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怡尔卫浴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12年 3月 5日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694号

王建潮：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兴支行诉杭州飞朝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王建
潮、陈玉芳、王德照、浙江胜利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王建
芳、唐顺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12年 3月5日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2319号

董丽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阳支行诉被告董丽芬、杭州万星银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董丽芬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
董丽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董丽芬送达开庭传票，本
院定于2012年 3月 12日 14时，由审判员蒋明担任审
判长、人民陪审员周爱根、人民陪审员孙明霞组成合议
庭，在富阳市人民法院 9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3号

金成良：本院受理原告洪立诉被告金成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
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桐商初字第1377号

邱金莲、洪成贤：本院受理原告洪文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有关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 2012
年 3月 9日 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835号

金建波：本院受理原告周伟宁与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黄优芬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
朱静、人民陪审员周珍亦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2年 3月 23日 8：45在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311号

潘晓通、葛亚海、俞昌军、陈雪珍：原告王汉君与被
告潘晓通、被告葛亚海、被告俞昌军、被告陈雪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外初字第195号

宁波市北仑多彩纸品有限公司、曹飞龙：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北仑多彩
纸品有限公司、屠鹏程、曹飞龙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2年3月20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938号

祝伟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被告陈岳平、祝伟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12年 3月 20日下午13：4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989号

董乃辛、宋丽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董乃辛、宋丽萍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2年 3月 20日下
午14：4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柴商初字第167号
宁波君鼎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胡宗胜与你和

第三人陆建道债权人撤销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1）甬仑柴商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69号

本院于 2011年 9月 28日受理了申请人常州市太
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 21340722号”（票面金额为 200000元，出票人
余姚市韵升不锈钢制品厂、收款人余姚市宇杰不锈钢
制品厂）壹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1年 12月 9日作出（2011）甬余
催字第 6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常州市太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有
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100号

申请人晋州市西卓宿织布厂，因遗失广东发展银
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600051
20382345号（票面金额为 1000000元、出票人宁波荣晋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临漳县鑫能矿产销售有限
公司）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99号

申请人晋州市西卓宿织布厂，因遗失广东发展银
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600051
20382346号（票面金额为 1000000元、出票人宁波荣晋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临漳县鑫能矿产销售有限
公司）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绍嵊催字第17号

申请人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4020005120552107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195 条、第 196 条的规定，对号码为
4020005120552107，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嵊州
市永恒领带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嵊州市鑫贝织造
有限公司，被背书人嵊州市鑫贝织造有限公司、嵊州市
万有丝线有限公司、浙江德科实业有限公司、诸暨大东
南纸包装有限公司、池州浙源纸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为2011年 7月 2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506号
杭州良铭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益明、江

秀君诉你及徐董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民初字第1670号

金友兴：本院受理原告俞珍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551号

叶国生：本院受理原告蒋伦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112号

申请人杭州夏奇煤炭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第 30700051 20359208 号，出票日期 2011 年 11 月 2
日，出票金额 42321元。出票人：杭州国普钢业有限公
司，账号：11011778905801，付款行：深圳发展银行杭州
分行。收款人：杭州夏奇煤炭有限公司，账号：
7331510182200083071，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富阳支
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的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
告期满后一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民初字第944号

杭州歌达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兴来诉你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杭江民初字第9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催字第27号

本院于 2011年 9月 28日，受理了申请人韩城市
天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作出（2011）杭江催字第 27号民
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韩城市天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588号

劳永林：本院受理原告戚丽君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江商
初字第5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687号

陈宏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汇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典当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下午2点 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催字第48号

申请人长坦县旭日不锈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31300051 21832820，票面
金额50万元整、出票日期2011年 6月 21日、汇票到期
日 2011年 12月 21日，出票人浙江合发包装有限公司，
收款人山东晨曦集团有限公司，背书人郑州四维粮油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付款行杭州银行江城支行。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081号

林波：本院受理原告沈国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129号

沈国强：本院受理原告俞珍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下午 2点 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636号

殷耀平、浙江大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姚华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2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700号

俞法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诉俞法兴、宋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12年 3月 5日 14：15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724号

杭州萧山宏翔包装有限公司、张叶琴、李建其、周
冬美、杭州丝亚花边有限公司、杭州宏诚进出口有限公
司、杭州怡尔卫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兴支行诉杭州萧山宏翔包
装有限公司、张叶琴、李建其、周冬美、杭州丝亚花边有
限公司、杭州宏诚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怡尔卫浴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12年 3月 5日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694号

王建潮：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兴支行诉杭州飞朝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王建
潮、陈玉芳、王德照、浙江胜利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王建
芳、唐顺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12年 3月5日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2319号

董丽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阳支行诉被告董丽芬、杭州万星银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董丽芬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依法向
董丽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董丽芬送达开庭传票，本
院定于2012年 3月 12日 14时，由审判员蒋明担任审
判长、人民陪审员周爱根、人民陪审员孙明霞组成合议
庭，在富阳市人民法院 9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3号

金成良：本院受理原告洪立诉被告金成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
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桐商初字第1377号

邱金莲、洪成贤：本院受理原告洪文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有关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 2012
年 3月 9日 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835号

金建波：本院受理原告周伟宁与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黄优芬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
朱静、人民陪审员周珍亦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2年 3月 23日 8：45在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311号

潘晓通、葛亚海、俞昌军、陈雪珍：原告王汉君与被
告潘晓通、被告葛亚海、被告俞昌军、被告陈雪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外初字第195号

宁波市北仑多彩纸品有限公司、曹飞龙：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北仑多彩
纸品有限公司、屠鹏程、曹飞龙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2年3月20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938号

祝伟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被告陈岳平、祝伟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12年 3月 20日下午13：4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989号

董乃辛、宋丽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董乃辛、宋丽萍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2年 3月 20日下
午14：4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柴商初字第167号
宁波君鼎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胡宗胜与你和

第三人陆建道债权人撤销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1）甬仑柴商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69号

本院于 2011年 9月 28日受理了申请人常州市太
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 21340722号”（票面金额为 200000元，出票人
余姚市韵升不锈钢制品厂、收款人余姚市宇杰不锈钢
制品厂）壹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1年 12月 9日作出（2011）甬余
催字第 6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常州市太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有
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100号

申请人晋州市西卓宿织布厂，因遗失广东发展银
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600051
20382345号（票面金额为 1000000元、出票人宁波荣晋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临漳县鑫能矿产销售有限
公司）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99号

申请人晋州市西卓宿织布厂，因遗失广东发展银
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600051
20382346号（票面金额为 1000000元、出票人宁波荣晋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临漳县鑫能矿产销售有限
公司）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绍嵊催字第17号

申请人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4020005120552107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195 条、第 196 条的规定，对号码为
4020005120552107，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嵊州
市永恒领带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嵊州市鑫贝织造
有限公司，被背书人嵊州市鑫贝织造有限公司、嵊州市
万有丝线有限公司、浙江德科实业有限公司、诸暨大东
南纸包装有限公司、池州浙源纸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为2011年 7月 2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嵊州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1年12月15日

女会计师被描述成行业“败类”
原告

T

女士是一位从业多年的会计师，

40

出头。

今年
6

月
4

日中午，一篇题为《 一件比电
影视故事还要复杂的真实事件、 会计师事务
所行业中永远的警钟》 的帖子出现在百度贴
吧里。 这个帖子指名道姓地说

T

女士靠身体
博上位，排挤同事，并且以怀孕、闹自杀、威胁
等多种方式逼事务所领导离婚。 帖子除了指
责

T

女士品行不端外， 还说她在执业过程中
经常作假并卷走单位业务款。

最后， 发帖人还提到：“ 听说她 （ 指T女
士）现在又换了一家事务所在出报告，让这种
人继续在这个行业混下去， 相信会影响行业
的声誉，希望看到的人相互转告！ ”

这个帖子引来了不少跟帖，很多都是“ 真
是败类，害人害已”、“ 垃圾无耻”之类的谴责
帖。 还有人跟帖表示这个事情好像圈子里都
知道，是真实的。

T

女士本人昨天没有到庭，她的代理律师
说，涉案的帖子出现在百度贴吧之前，在其他
网站和论坛里也出现过， 但交涉后马上就被
删掉了。

当事人称精神备受折磨
T

女士起诉说，在被同行告知贴吧里有这
样一个帖子后，她马上通过贴吧里的联系方式
向百度公司进行投诉，希望将帖子删除。 对方
没有动静， 她又通过律师向百度公司发律师
函，但直到两个月后，这篇帖子才被删除。

在这期间， 这个帖子又被其他网站和论
坛转载。 在进行公证之后，

T

女士将百度公司
告上法院， 要求对方赔偿包括

5

万元精神损
害抚慰金在内的总计

6.12

万元损失。

“ 会计师行业就这么小，你想想当事人承
受的精神压力会有多大！ ”

T

女士的代理律师
说， 由于发帖人有针对性地将帖子发在会计
师行业帖吧内，影响力更大。

律师当庭出示
T

女士的病历说， 看到帖
子后

T

女士经常精神恍惚，会无缘无故摔倒。

更严重的是， 她未成年儿子的姓名和就读学

校的真实信息也被公布在帖子里。

当庭要求追加发帖人为被告
T

女士起诉认为， 这个帖子捏造事实，公
然丑化其人格，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其名
誉，散布虚假事实，指名道姓对她及未成年儿
子进行人身攻击， 而百度作为一家具有广泛
影响力的网站， 有责任预防并阻止这种网络
侵权行为。

“ 当网站上出现含有侵犯他人名誉权内
容的信息时， 网站有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尽到
相应的审查义务， 对应该删的侮辱诽谤言论
予以及时删除。”

T

女士的代理律师说，百度公
司在接到投诉后未能及时删帖， 扩大了损害
后果，其行为加重了对

T

女士名誉的侵害，给
她的身心健康带来更严重的伤害， 需要承担
相关责任。

“ 作为网站的管理者我们尽到了合理义
务，在收到律师函之后马上删除了帖子。 ”百
度公司委托的两位代理律师答辩说， 百度贴
吧设有贴吧协议， 要求网友使用百度前必读
并遵守法律法规， 而贴吧协议的附则中也声
明“ 所有用户发表的文章而引起的法律纠纷，

与百度公司无关”，已经给予了事先提醒。

此外，百度还提出，网站设置了敏感词汇
过滤软件，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 互联网上的
信息是海量的， 网站无法对每一条信息都进
行审查，还可能会侵犯到用户的言论自由。

至于删帖的过程 ，百度提到 ，要求删帖
的当事人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明 ， 委托律
师的还得提交律师的委托函 ， 但

T

女士发
出的律师函寄到百度的另一家公司去了 ，

导致相关负责部门收到滞后 ， 这是
T

女士
一方造成的。

在庭审过程中，百度方出示了原始发帖人
的

IP

地址。

T

女士的代理律师提出，

T

女士打这
场官司的目的就是想找出发帖人。 对发帖人是
谁，

T

女士心里有数，但没有直接证据。 现在有
了

IP

地址，就可以通过相关途径查出发帖人。

为此，原告当庭要追加发帖人为被告。

法庭准予延长
20

天的举证期限，并暂时
中止审理。

买来“ 茅台”

办喜事
假酒败了
好心情

■本报记者陈锦
通讯员谢灵坪吴建亚

本报讯这几天， 诸暨的田
先生很郁闷， 因为家中的喜事被
10

多瓶假茅台酒搅和了。

因为家里要办酒席， 田先生
到诸暨市区的一家副食品商店购
买了

14

瓶
52

度的茅台酒， 希望
借此提升酒席的档次。 每瓶售价
585

元， 田先生共花掉
8190

元 。

“ 怎么这些酒的商标这么模糊？”

把酒买回家后， 田先生越看越觉
得不对劲。 于是， 他联系了诸暨
市消保委城北分会， 求证这些酒
的真假。 消保委工作人员很快联
系了茅台酒的生产厂家。 经酒厂
技术人员鉴定， 这些茅台酒全部
为假酒。

田先生非常气愤， 要求副食
品店赔偿损失

4

万元。 而店主认
为， 这些茅台酒并非自己生产 ，

他也是受害者， 不知道自己卖的
是假酒。 最终， 经过协商， 双方
达成一致， 由店主赔偿田先生包
括购货款在内共计

2.5

万元。

目前， 诸暨市工商局已对此
案立案调查， 严查假酒的来源。

年关将至， 酒类销售进入旺
季， 尤其是茅台等高档酒， 一些
不法者趁机销售假酒。 为此， 我
省工商部门加大了对高档白酒的
检查力度。 温州鹿城工商分局根
据群众的举报， 在温州市雪山路
一酒行内 ， 查获了假茅台酒

59

瓶， 案值近
10

万元。

贴吧里指名道姓说她品行不端
杭州一女会计师状告百度名誉侵权

■通讯员尚法
本报记者余春红

杭州一位女会计
师昨日将百度公司告
上法院，要求对方赔偿
包括

5

万元精神损失
费在内的各项损失，并
在主页上赔礼道歉。原
因是百度的会计师事
务所贴吧里出现了一
篇指名道姓说她品行
不端的长帖。 昨日上
午，这起名誉权侵权纠
纷案在杭州上城区法
院公开审理。


